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客語生活鄉鎮市實施補助作業要點 

【使用時請至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法規要點內之最新修正條文為準】 
  
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廿九日本會九十二年度第三十八次主管會報通過 

一、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建立有助客語成長的良好環境，使客語成為公共生活主流語言，

培養民眾多元文化的寬廣心靈，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各縣市政府所屬有意願推動客語生活之鄉鎮市公所。 

三、實施原則： 

（一）公共化原則：公共場所多以客語為主要使用語言。 

（二）多元化原則：使民眾對客語文化有尊嚴和自信，也具備對異語言文化了解和尊重的能力。 

（三）普及化原則：客語推行於機關、學校、社團、社區、商家企業、村里鄰中。 

（四）生活化原則：民眾在社區生活中多以客語溝通。 

四、實施方式： 

（一）組織客（母）語推行委員會：由鄉鎮市公所邀集其他機關、學校、社團、語言專家、社區工作者、

企業商家等代表組成。 

（二）鼓勵民眾組織客語推行成長團體：由民間自發組成客語推行成長團體，作為社區中具感染力、激發

力的客語推動組織。 

（三）制訂客語推行自治規約：鄉鎮市公所依地方制度法之授權進行有助客語推行之地方立法，或民間組

織訂定推行客語生活公約，以建立良好的制度環境。 

（四）客語作為地方公共語言：鄉鎮市公所以客語為主要語言，並推至轄內其他公私部門，但應兼顧尊重

其他族群之語言需求與基本權利。 

（五）客語重返公共領域：政府與民間之公共服務、會議、播音等以客語為主要語言、以客語為使用標示

（聲音或視覺）。 

（六）民間參與：以各種方式鼓勵民間企業（如各種服務業）參與客語生活鄉鎮市之實施。 

（七）宣導推廣：以創意方式進行客語生活觀念之宣導推廣。 

（八）通譯服務：會議場所之通譯設施、同步口譯（客語-普通話、客語-閩南語）人員之培訓。 

（九）其他各種具創意的有效方式。 

五、計畫內容：包括下列數項 

（一）現況分析：全鄉（鎮、市）族群、語言、人口分佈特性現況分析，以掌握問題癥結。 

（二）資源條件：可資運用之資源及條件，包括村里社區民眾之語言能力、社區鄰里之語言生態、社區團

體、機關學校之參與及支持等。 

（三）組織架構：本計畫組織職掌及成員。 

（四）實施項目：依實際狀況，因地制宜訂定計畫項目。 

（五）運作方式：依不同對象和實際情境，設計具體有效之實施方式。 

（六）計畫願景：對推動「客語生活鄉鎮市」之長期願景及如何內化於鄰里文化中。 

（七）經費概算：推動計畫所需經費項目、自籌經費及申請補助金額。 

（八）辦理期程：期程自當年度計畫核定後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評量指標：提供預期效益、自我檢討和激發士氣的評量指標。 



六、補助原則：推動客語生活鄉鎮市復甦客語係為因應文化瀕臨流失、具示範性、先驅性或特殊重要文化

價值之客家事務，每一鄉鎮市補助最高金額為新台幣壹百萬元整，並不得超過該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八十為

原則，不足部份由各參與鄉（鎮、市）自行籌措。 

七、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以鄉（鎮、市）公所為申請單位，依據本要點擬訂推動計畫，檢具計畫書（格式如附件一）一份連

同電子檔一份，於前一年度十二月十日前，報送縣市政府初審。 

（二）縣市政府之初審時必要時組成審查小組，依實施計畫內容之創意活潑度、詳實度及機關、學校、社

團、企業商家及社區參與程度等，以及計畫之具體可行性為評量標準進行初審，並填具初審結果與意見彙

整表（如附件三），連同計畫書、電子檔於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報本會複審。 

（三）本會複審時，得邀請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依實施計畫內容、縣市政府初審結果與意見等進行審

查，必要時得請申請單位列席說明，審查通過之鄉（鎮、市）由本會函送審查結果予縣市政府據以監督執

行。 

八、輔導與考核： 

（一）各申請單位應依據本要點及所提計畫書，訂定成效自行評估方式：自行評估係鄉（鎮、市）公所依

據實施計畫成效、鄉（鎮、市）未來發展及具體目標等，辦理自評；且必須於期程內辦理成果發表活動作

為評估之依據，發表活動得採自由彈性方式辦理，並考量邀請本會、縣市政府、參與計畫鄉（鎮、市）公

所代表、學者專家及社區代表等，共同評估推動之成效，以作為改進之參考。 

（二）為求計畫之落實，縣市政府應依據本要點及各鄉（鎮、市）所提計畫書，實地瞭解實施情形及績效，

並提供必要之輔導與考核。 

（三）本會視業務需要，不定期派員實地瞭解執行情形或進行查核。 

（四）本會得視需要辦理參與計畫之鄉（鎮、市）公所團隊工作交流或期中觀摩學習活動，以激發創意，

增進計畫成效。 

（五）執行內容與原申請計畫不符，補助經費未依指定用途支用，經費有虛報浮報或其他違反本要點之情

事者，本會得追回已核撥之補助款，並得於一定期間內不再受理其申請。 

九、財務管理： 

（一）補助款應納入地方政府年度預算辦理，並應專款專用，如有挪用情事，將終止並追回已核撥之補助

款。 

（二）經核准之申請補助案，如計畫變更或因故無法執行者，申請單位應函報縣市政府於執行開始十五日

前報本會核備，未依規定辦理者，本會得撤銷其補助；如已核撥補助款者，並予以追回補助款。但因不可

抗力因素者，不在此限。 

（三）受補助單位接受本會及其他政府機關補助，其合計之補助金額占計畫總經費達半數以上，且補助金

額在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應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採購，並接受本會及其他補助機關之行政監督。 

（四）經費核撥：審查通過之參與鄉鎮市公所，於計畫核定後兩個月內，檢送領據及納入地方政府預算證

明書送本會請撥款項。 

（五）逾期未請款，經本會通知限期請款，屆期仍未請款且無合理原因者，撤銷其補助。 

（六）執行過程遇有經費不足現象，應自行籌措財源配合，不得要求追加補助數額；執行結果如有剩餘款

應於當年度繳回。 

（七）補助款不得變更用途，如因實際需要需增（減）列計畫項目，應事先徵得本會同意後始得動支。 



（八）如於補助經費所屬會計年度內未能完成預定計畫而必須延期時，應依有關規定申請保留繼續支用，

其保留之預算金額須函請本會備查。 

（九）受本要點補助之計畫，應於每一年度辦理決算後，就計畫進度、成果及經費支用情形函送本會備查。

（十）涉及個人所得之所得稅扣繳事宜，由受補助單位依規定辦理。 

十、相關規定： 

（一）各項宣導資料、書刊及宣導影片等，應於適當位置標明「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字樣，未標明者，

本會得撤銷或追回已核撥之補助款。 

（二）補助計畫之申請與執行，受補助單位應核實辦理，如有偽造不實之情事，應負法律責任。 

（三）受補助單位就補助案所提供之文件及成果報告等資料，同意無償授權本會作為非營利目的之公開發

表與利用。 

（四）所有申請資料及附件，本會恕不退件。 

（五）參與之鄉（鎮、市）公所於計畫完成後，檢送成果報告書（格式如附件二）報縣市政府核轉本會備

查；經評估實施績效卓著者，本會將列為日後優先補助對象並建請主管機關表揚或敘獎。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申請表格請至客委會法令規章下載使用 


